
关于印发《长宁区中小微企业政策性担保贷款

财政贴息贴费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预算主管部门、预算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大对实体经

济融资支持力度，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区

财政局制定《长宁区中小微企业政策性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贴

费实施办法》，已经区主要领导审议同意，现予印发。

特此通知。

附件：长宁区中小微企业政策性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贴费

实施办法

上海市长宁区财政局

2022年 6月 1日



附件

长宁区中小微企业政策性担保贷款

财政贴息贴费实施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大对实体经

济融资支持力度，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

长宁区深化与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

中心（以下简称“市融资担保中心”）合作，持续推进“长

宁企业贷”批次担保业务，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切

实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根据国家和市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如下实施办法：

一、担保费补贴

（一）支持对象

税务登记注册在长宁区，并通过市融资担保中心获得银

行给予的信贷资金，且贷款期间无逾期不良记录的企业。

（二）支持内容

企业支付给市融资担保中心的担保费，在贷款还本付息

后，给予全额补贴。

二、利息补贴

（一）支持对象

获得“长宁企业贷”批次担保业务支持且贷款期间无逾

期不良记录的企业。

（二）补贴标准

按贷款当年年初央行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20%给



予补贴。

三、资金预算

区财政局根据市融资担保中心提供的区内企业担保资

金规模和担保费率以及“长宁企业贷”批次担保业务合作银

行提供的企业利息负担情况安排预算，纳入区财政局部门预

算管理。

四、组织实施

区财政局定期集中受理企业线上或书面申请。经审核，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由区财政局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管理要

求，将专项资金拨付到企业。

五、绩效监督

根据区财政局相关规定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并接受区审

计部门审计，确保补贴资金使用安全、规范。

六、附则

（一）企业应当在还本付息后一年内向区财政局提出利

息和担保费补贴申请。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书面承诺按期还

本付息，可申请提前兑付担保费全额补贴。

（二）对于企业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本市或本区财政性

资金支持的同样或同类内容等情况，原则上不再重复予以支

持。

（三）本实施办法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五年。

（四）本实施办法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